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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生猪交易
牟取非法利益

新闻发布会上，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谷氏
父子等19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犯罪一案属于在农村地
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

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典型案件。
谷某等 19 名被告人黑社会性质

组织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国家工作人员庇护，依仗组织的威慑
力和强势地位，垄断某地区的生猪交
易，以牟取非法利益。在行业、区域
内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了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

2009年以来，被告人谷某纠集被
告人杨某等人，为树立非法权威，实
现在社会上长期称霸一方，以给组织
成员工资、奖金、集中食宿，配备无牌
照车辆、发放自制凶器等手段，笼络
人心、统一管理，通过殴打、辱骂等暴
力方式强化控制，并帮助组织成员逃
避法律追究，支持该组织的违法犯罪
活动，逐步形成以谷某为组织者、领
导者，以杨某等人为积极参加者、骨
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实施强迫交易犯罪
非法获利167万余元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沈阳市某
区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恐吓等手
段，有组织地大肆进行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毁坏财物、敲
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其中实施故意伤害犯罪 5 起，造
成他人直接经济损失19余万元；实施
敲诈勒索犯罪3起，勒索他人财物700
余万元；实施强迫交易犯罪，非法获
利167万余元。成立某区某水稳站、
某沙石料经销处、某生猪交易市场等
经济实体，实施非法采矿、非法占用
农用地、强迫交易等犯罪，拉拢、腐蚀
国家工作人员，打压、排挤竞争对手，
垄断某区的生猪交易行业，非法攫取

巨额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被告人谷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
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此外谷
某还犯有寻衅滋事罪以及聚众斗殴
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等，法院
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24年，没收财
产人民币 100 万元、罚金人民币 100
万元。其余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22年至4年不等刑罚。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已经吹响“冲锋号”，全市法院将推进

“案件清结”，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全面胜利，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
予的光荣使命。

（欢迎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24-
22699110）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两年来沈阳两级法院
审结涉黑涉恶案224件

组织者是大学职工家属

7月6日，辽沈晚报记者从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6月29日大连
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对丁某等 12 人
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等7项罪名判处丁某有期徒刑23
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寻衅滋事罪等判处另11人有期徒
刑2年2个月至18年不等，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或罚金。

丁某是大连工业大学职工家属。
上世纪90年代起，丁某在校区、家属区
及周边区域多次实施打砸食堂、强占
房产、随意殴打他人等违法行为，逐步
发展到插手该校继续教育学院招生、
废品收购、广告张贴、送水等业务。

本案是辽宁乃至全国第一起出
现在大学校园内的涉黑案件，该黑社
会性质犯罪组织以暴力或以暴力相
威胁，攫取非法经济利益。

曾获校后勤处处长帮助

2011年至2018年，丁某先后纠集
广某、闫某、徐某、鲁某、谭某为其经
营管理该校第一食堂，利诱赵某、康
某加入其组织为其效力，还获得了时
任校后勤处处长喻某的帮助。

该犯罪组织实施抢劫、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聚众斗殴、
串通投标、妨害作证等20余起违法犯
罪活动，形成了以丁某为组织的领导
者，以广某、闫某、徐某、鲁某、喻某为
积极参加者，以赵某、谭某、康某为一
般参加者的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

犯罪组织。
该犯罪组织通过抢劫、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聚敛钱
财，积聚经济实力并以此支持犯罪组
织活动。

为扩大势力范围、维护犯罪组织
利益，该组织又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
威胁的方式，逼迫竞争对手放弃经营
离开大连工业大学、迫使投标单位放
弃项目投标等等，以此达到继续控制
工业大学校园后勤领域的目的。

大学校园涉黑“第一案”

在丁某带领下，该组织实施了一
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非法经
济利益，称霸校园一方，对违背其利
益的其他商户业主蓄意滋事、随意打
骂，严重破坏大学校园内的秩序，在
校园内造成恶劣影响。

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欣
欣表示，丁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跟一般的涉黑案件
相比存在很大不同，是目前我省乃至
全国第一起在大学校园内出现的涉
黑案件。

他表示，该犯罪组织非法控制的
区域、行业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相对
比较封闭、教书育人的大学校园内，影
响极其恶劣。

他表示，通过时任大连工业大学
后勤处处长、本案被告人喻某的帮助，
该犯罪组织利用串通投标的方式先后
取得大连工业大学商业街、第一食堂、
第一食堂附属超市的经营权。丁某纠
集被告人广某、闫某、徐某、鲁某、谭某
为其经营管理第一食堂，利诱学校保
卫处工作人员、被告人赵某、康某为其
组织效力并加入其组织中。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首起大学校园涉黑案宣判
主犯丁某一审获刑23年

打砸食堂、强占房产、殴打他人，插手废品收购、广告张贴、送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丁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逐渐称霸大连工

业大学（原大连轻工业学院）后勤领域，甚至插手继续教育学院招生，严重
破坏校园秩序，造成恶劣影响。

6月29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对丁某等12人涉嫌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作出一审判决：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3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1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2个月至18年不等，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罚金。

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不但利诱校保卫处工作人员赵某、康某为其
效力并加入，还曾获时任校后勤处处长喻某帮助。

本报讯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
特约记者靳诗宇报道 在14年间，48
岁的孙某及其社会闲散人员通过暴
力犯罪，在葫芦岛成立了黑社会性质
组织。通过虚假手段骗取党员资格，
蒙骗组织并当选为村书记，有组织实
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
先后涉嫌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
罪、诈骗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昨日，记者获悉，首要分子孙某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九个月至十五
年不等有期徒刑。

近期，龙港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葫芦岛市高度关注的原连山区
锦郊乡杨屯村书记孙某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为保证
案件审判质量，同时又要实现快审
快结，龙港区法院副院长高恩思担
任审判长，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谷
月担任主审法官。

为保障在疫情期间能顺利完成
庭审任务，合议庭多次与葫芦岛市监
管支队取得联系，为新建远程数字化
法庭献计献策，并根据新建法庭的进
程，连续召集公诉人、辩护人召开两
天的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归纳
争议焦点和庭审重点，在此基础上合
议庭加班加点又连续开庭4天，并且
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被告
人家属通过数据传输，在法院第二庭
审现场旁听了庭审情况，较好地保障
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被告人孙某1972年出生，初中
文化，原连山区锦郊街道杨屯村党
支部书记，葫芦岛市连山区人。

2003 年，被告人孙某、李某某、
蔡某某等人结拜成为“把兄弟”，互
相照应。2005年以来，被告人孙某
网罗郭某、李某某等众多社会闲散
人员，混迹社会，逐步建立起以孙某
为组织、领导者，以郭某、李某某为
骨干成员，多人为成员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

2005年,该组织为打击报复、“称
霸立棍”，组织多人在公共场所持械
殴打佟某，致其重伤；2007年，该组
织为强行索要“五厂”建筑垃圾（以下
称“渣土”），组织多人殴打负责渣土
清运的某车队司机戚某某，致其重
伤，被告人孙某等人均通过“私了”等
方式逃避打击，影响极其恶劣，相关

办案人员已被立案调查。此后，该组
织通过在渣土中挑拣夹带的废旧金
属予以变卖，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同
时，该组织利用渣土在葫芦岛市杨屯
村、老和台村违规占地，建厂建房，现
对其中部分房产进行评估，总价值达
2396.71万元。

2010年至2013年，该组织在龙
港区玉皇商城歌厅、小街歌厅经营
啤酒生意，依仗恶名不正当竞争，致
使其他经营者无奈退出。2013年1
月，孙某通过非法运作，混入党组
织，并当选杨屯村党支部书记。任
职期间，孙某违规发展亲属入党，安
排亲信、亲属担任村内职务，以暴
力、威胁等手段排挤其他村干部、打
压上访村民，违规转入党员，拉票、
贿选，把持基层政权。

该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
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内部分工明
确、层级分明。被告人孙某长期以
来，为其本人和组织中的其他成员
多次“平事”，以逃避打击或轻缓处
理，在组织中树立了最高权威，对组
织的发展、运行、活动进行决策、指
挥、协调、管理，支配、控制组织资
产，系组织领导者；被告人郭某、李
某某直接听命于组织领导者，并长
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多

次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
活动，系积极参加者，骨干成员多人
为一般参加者。组织人员均听命于
孙某，尊称为“大哥”，组织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不成文的管理制度和纪
律规约，如“服从大哥指挥”“维护组
织成员的利益不受侵犯，自上而下，
层层维护”“组织成员之间统一行
动”“作案时有计划有分工”“作案后
各自为营，逃避打击”等。

该组织以孙某为首，在杨屯村、
“五厂”一带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
众，利用组织的势力、影响获取政治
地位，把持基层政权，通过违法手段
攫取经济利益，实施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非法占用农用地、职务侵占、
诈骗等多起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
动，干扰破坏他人、企业、基层组织
的正常生活、生产、经营及工作秩
序。这些行为使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受到严重破坏，造成恶劣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
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
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
行进行处罚，其余涉黑被告人按照
其所参与的犯罪以及在具体犯罪中
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昨日上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辽沈晚报记者在会
上了解到，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至2020年6月30日，沈阳两
级法院共审结涉黑涉恶案件224件886人，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33件
219人，恶势力集团50件209人，恶势力团伙141件458人。其中，被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293人，判处财产刑累计23463.8万元。

年初以来，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及看守所封闭管理等不利因素影响，
“诉审高峰期”与“案件滞押期”交织叠加，沈阳市法院主动向党委汇报制
约开庭审判的“瓶颈”问题，积极筹划被告人提押、核酸检测、个人防护、指
定辩护等工作方案，多措并举着力破解“开庭难”，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
权利，为案件全部审结扫清障碍。

葫芦岛宣判一起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以孙某为首的涉黑团伙获刑。 法院供图


